
解釋字號 釋字第146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65年07⽉23⽇

解釋爭點 刑事判決確定後，發⾒認定之事實與證據不符時之救濟？

解釋文 　　刑事判決確定後，發⾒該案件認定犯罪事實與所採⽤證據顯

屬不符，⾃屬審判違背法令，得提起非常上訴；如具有再審原因

者，仍可依再審程序聲請再審。

1

理由書 　　刑事判決確定後，發⾒該案件認定犯罪事實與其所採⽤之證

據顯屬不符，如係文字誤寫，⽽不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判決之本旨

者，得依本院釋字第四⼗三號解釋予以更正外，均屬審判違背法

令，得提起非常上訴，由非常上訴審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⼗五

條第⼆項準⽤第三百九⼗四條之規定，就原確定判決所確認之事

實，以糾正其法律錯誤，如因審判違背法令，致影響於事實之確

定，具有再審原因者，仍可依再審程序聲請再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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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王之倧 

解釋文 
有罪之確定判決書對於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未經記載或記載
不⾜以證明犯罪事實或與犯罪事實不相符合者均得執以提起非常
上訴。其以重要證據漏未調查審酌致確認之事實發⽣疑義提起非
常上訴者則難認為有理由。 

解釋理由書 
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。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與認定
之犯罪事實相互⼀致之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。此觀於刑事訴訟
法第⼀百五⼗四條第三百⼗條第⼀款之規定甚明。其未為記載或
所載不⾜以證明犯罪事實或與犯罪事實不相符合者，即難謂非判
決不載理由或所載理由⽭盾之違背法令（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⼗
九條第⼗四款參照）。如已確定，⾃得執以提起非常上訴，以資
糾正。其認定犯罪事實錯誤⽽具有再審原因者并得聲請再審應不
待⾔。非常上訴應以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調查其援⽤法令有無
違背之基礎，對於援⽤法令前提事實之調查認定則非屬於以糾正



確定判決違法之非常上訴審法院之職權範圍。如依原判決所確認
之事實其適⽤法令并無違誤，縱原確定判決因重要證據漏未調查
審酌致所確認之事實發⽣疑義除合於再審條件應依再審程序救濟
外，非常上訴審殊無權進⾏調查認定，因之以此提起非常上訴者
⾃難認為有理由。⾄確定判決經合法提起非常上訴後，其違背法
令之事項為非常上訴理由書所未指摘，⽽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
⼗五條第⼆項第三百九⼗四條為非常上訴審所得調查者，非常上
訴審法院得予以調查糾正，亦不待⾔。 

不同意⾒書⼆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陳世榮 

解釋文 
非常上訴，應依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為基礎，如依原確定判
決所認定之事實，其適⽤法律並無違誤，縱令原確定判決認定犯
罪事實，不依證據，非常上訴審既無從進⾏調查未經原確定判決
認定之事實，其適⽤法律有無違誤，即屬無憑判斷，因之殊難依
非常上訴程序救濟。然來文⼜稱原確定判決誤未獲⽀付⽀票新台
幣⼀萬元為六萬元，判處罰⾦銀元六千元，顯係文字之誤寫，⽽
非認定犯罪事實不依證據，即此項錯誤不影響於事實（未獲⽀付
⽀票新台幣⼀萬元）之確定，若以致有罪之⼈受重於法定最⾼刑
之判決者，⾃屬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⼗⼀條所稱審判違背法令，
非不得為非常上訴之理由。 

解釋理由書 
非常上訴，係屬所謂非常救濟程序之⼀，其⽬的專在統⼀法令之
解釋適⽤，⾄於糾正原確定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犯錯誤，則與非
常上訴無關，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⼗⼀條規定所稱審判違背法
令，係指以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為前提，有違背法令之情形⽽
⾔，即非常上訴審查原判決有無違背法令，應受原確定判決確認
事實之拘束。來文主旨所稱刑事判決確定後，發⾒該案件認定犯
罪事實不依證據，殊難謂為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⼗⼀條規定之審
判違背法令，不得為非常上訴之理由。惟來文說明⼜稱原判決誤
未獲⽀付⽀票新台幣⼀萬元為新台幣六萬元，判處罰⾦銀圓六千
元，如全案中被告所開⽀票祇有⼀紙⾯額新台幣⼀萬元，並無⾯
額六萬元⽀票，此顯係文字誤寫，⽽非案件認定犯罪事實不依證
據，即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為未獲⽀付⽀票係⼀萬元⽽非六萬
元，若以致有罪之被告受重於法定最⾼刑之判決者，⾃屬審判違
背法令，得為非常上訴之理由。刑事判決正本，經送達後，其原
本有誤寫。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，依本會議釋字第四⼗
三號解釋，得參照⺠事訴訟法第⼆百三⼗⼆條，依刑事訴訟法第
⼆百⼆⼗條，由原法院依聲請或本職權以裁定更正之。且依最⾼
法院⺠事裁判之實例，上訴審或再審法院，得不待原法院之更正
裁定⽽於上訴審判決或再審判決逕⾏增刪訂正，科刑判決文字之



誤寫，⾃亦不妨由非常上訴審為之訂正，無庸由原法院以裁定更
正誤寫之情形後，再依非常上訴程序予以救濟。 

不同意⾒書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⾦世鼎 

（⼀）聲請來文所請統⼀解釋之法律上歧⾒ 
本件係最⾼法院與最⾼法院檢察署為刑事訴訟法第四四⼀條所稱
之審判違背法令，在適⽤上發⽣歧⾒，聲請統⼀解釋。據聲請機
關來文略以最⾼法院檢察署對於某⼀違反票據法案件，原確定判
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未獲⽀付⽀票六萬元，判處罰⾦六千元，
案內證據僅有不獲⽀付⽀票⼀萬元，仍以該案件認定事實不依證
據係屬審判違背法令，依刑事訴訟法第四四⼀條提起非常上訴，
經最⾼法院以上訴無理由駁回。 

關於與上述類似情形之案件，最⾼法院各庭所持⾒解亦不⼀致。
有認為非常上訴有理由，將原判決撤銷改為有利於被告之判決，
如六⼗⼀年度台非字第八⼗八號判決，六⼗三年度台非字第⼀六
○號判決是。有認為非常上訴為無理由將非常上訴駁回。其所持
之理由略謂非常上訴係以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，
如適⽤法律並無違誤，縱因重要證據漏未調查，致確認之事實發
⽣疑義，除合於再審條件外，殊難依非常上訴救濟，如六⼗三年
度台非字第⼀⼆七號判決，台非字第⼀六六號判決，台非字第⼆
○⼆號判決及六⼗四年度台非字第五⼗七號判決是。（⼆）有關
歧⾒發⽣之法律上問題就其要者歸納為三點 

1 犯罪事實可否不經法定調查程序及⾔詞辯論程序逕依證據認定
之。 
2 非常上訴審有無調查犯罪事實之權。 
3 確定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與採證不符者，可否以其審判違背法
令⽽為提起非常上訴之理由。 

茲就上開各點分析如左： 

1 犯罪事實可否不經法定調查程序，及⾔詞辯論程序⽽逕依證據
認定之。 
查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，此為刑事訴訟法第⼀五四條所明
定，其證據未經法定調查程序及⾔詞辯論程序者不得採為判決基
礎。調查證據，應依法定程序，例如證物應⽰被告，令其辨認。
如係文書⽽被告不解其意義者，應告以要旨。（刑事訴訟法第⼀
六四條）因之，證物並未提⽰，或僅提⽰或告以要旨，並未令其
辨認，其調查之程序仍非合法。於調查證據完畢後，如審判⻑未
依次命檢察官或⾃訴⼈、被告及辯護⼈就事實及法律辯論（同法
第⼀七三條、⼆八九條）或未於宣⽰辯論終結前，最後詢問被告



有無陳述（同法第⼆八九條、第⼆九○條）其判決即屬違背法
令。 
上開各種程序乃由刑事訴訟法所採直接審理主義、⾔詞審理主
義，辯論主義諸原則之結果。蓋為使裁判官形成正確之⼼證，並
與被告以辯論之機會，故未經在審判期⽇直接調查之證據，辯論
之事實，不得為裁判基礎。 

2 非常上訴審有無認定犯罪事實之權。 
查「最⾼法院之調查，以非常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。第三
九四條之規定於非常上訴準⽤之。」此為刑事訴訟法第四四五條
所明定。因準⽤之結果，則非常上訴審應以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
事實為判決基礎，僅關於訴訟程序及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得調查
事實。⽽關於所認定之犯罪之事實，有無錯誤，並無調查之權。 

3 確定判決認為犯罪事實與採證不符者，可否以其審判違背法令
⽽為提起非常上訴之理由。查確定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與採證不
符，固可謂事實上之理由不備，⽽為刑事訴訟法第三七九條第⼗
四款所規定判決不載理由之情形，依同法第三九三條第⼀款得依
職權調查，然此僅得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，且如其情形並非
不影響於事實之確定，即第三審法院亦不得依同法第三九八條第
⼀款據以⾃為裁判，僅應依同法第四○⼀條撤銷原審判決併為發
回或發交之判決，但非常上訴審既無調查犯罪事實之權⼜無發回
或發交之權，則無法進⾏其審判，故如本案情形，殊難許以其審
判違背法令為理由，提起非常上訴。總之，由上開分析之結果認
定犯罪事實與採⽤證據不符，雖屬審判違背法令，但與⼀般審判
違背法令情形不同，蓋因⼀般審判違背法令，不以調查犯罪事實
認定之當否為前提，⽽非常上訴與通常程序第三審上訴性質有
別，第三審上訴雖亦係以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判決基礎，但
如其違法影響事實之確定，不能⾃⾏裁判時，得發回原審法院或
發交與原審法院同級之他法院（事實審法院）更為審理。⽽非常
上訴審除誤認為無審判權⽽不受理或其他有維持被告審級利益之
必要者，得將原判決撤銷，由原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
外，（刑事訴訟法第四四七條第⼆項前段）不得發回更審，無法
進⾏其審判程序。關於犯罪事實之認定與採⽤證據有無不符，涉
及認定犯罪事實之當否問題，顯屬再審範圍，⾃應依再審程序予
以救濟，殊難以其審判違背法令⽽為非常上訴之理由。 

（三）據前項結論，就聲請機關所舉最⾼法院之案例判決之評
述。 
來文所舉最⾼法院六⼗⼀年度台非字第八⼗八號及六⼗三年度台
非字第⼀六○號認非常上訴為有理由之判決，不以原確定判決認
定之犯罪事實為判決基礎，無權調查事實⽽調查事實，不依法定
程序調查證據，不經⾔詞辯論⽽為犯罪事實之認定，似有違前述
刑事訴訟法有關之各種規定及其所採直接審理主義。⾔詞審理主
義及辯論主義之基本原則，是各該判決之違背法令，顯無疑義。
⾄其他認非常上訴為無理由之判決，以認定犯罪事實與其採⽤證
據不符，係認定事實不當問題，⾃屬再審範圍，應依再審程序救
濟，不得提起非常上訴，其所持之⾒解顯屬正確。 



（四）本解釋之研討 
本解釋關於原則上問題，前已論究，無庸復述，但在適⽤上似並
有窒礙難⾏之處茲研述如左： 

1 本件適⽤法律上之歧⾒，係由於未獲⽀付之⽀票票⾯⾦額⼀萬
元誤認為六萬元違反票據法之案件⽽發⽣。最⾼法院檢察署所持
之⾒解，認為係審判違背法令問題，應依非常上訴程序救濟之，
⽽最⾼法院所持之⾒解，認為係認定犯罪事實不當問題，應依再
審程序救濟之，並未涉及其他問題。但本解釋未依司法院⼤法官
會議法第七條之規定，就上開具體案件，針對其發⽣之歧⾒，為
了統⼀解釋。本件究竟應以其審判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，抑以
其認定犯罪事實不當聲請再審？此在適⽤上窒礙難⾏者⼀。 

2 本解釋文釋⽰：「刑事判決確定後，發現該案件認定犯罪事實
與採⽤證據不符，⾃屬審判違背法令，得提起非常上訴；如係事
實錯誤，具有再審原因者，仍可依再審程序聲請再審。」查刑事
判決確定後，發現該案件認定犯罪事實與採⽤證據不符，當然係
認定犯罪事實之不當，顯無疑義。即如來文所舉之案例，未獲⽀
付之⽀票票⾯⾦額為⼀萬元，認定為六萬元，此乃為認定犯罪事
實錯誤。查犯罪事實之認定與採⽤證據不符，雖係違法，但並非
不影響於事實之確定，且原判決不利於被告，依刑事訴訟法第四
四七條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，非常上訴審不僅將其違背法令部份
撤銷，並應就該案件另⾏判決，另⾏判決，必須調查事實。惟非
常上訴審⾃⾏調查犯罪事實或發回原事實審法院更為審理，則均
為法所不許，因⽽無法進⾏其審判。苟依解釋理由書所指⽰，就
得依職權之事項，調查事實，僅將其違背法令部份撤銷，⽽關於
不利於被告之部份，另以再審程序救濟之，則亦與刑事訴訟法第
四四七條第⼀項第⼀款「應就該案件另⾏判決」之規定牴觸。由
此可⾒非常上訴審之進⾏，左右為難，此在適⽤上窒礙難⾏者
⼆。 

3 認定犯罪事實與其所採⽤之證據不符，如係文字誤寫，經更正
後⽽提起非常上訴者，⾃應如解釋理由書所⽰：「由非常上訴審
依刑事訴訟法第⼀百四⼗五條第⼆項準⽤第三百九⼗四條之規定
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，糾正其法律錯誤」，此在法律上原
無問題。但如非文字誤寫，即如來文所舉之案例，將⼀萬元未獲
⽀付之⽀票誤認為六萬元，其事實認定之錯誤雖屬違法，但並非
不影響於事實之確定，且此項判決顯不利於被告，非常上訴審必
須另⾏判決，但非常上訴審既不能調查犯罪事實，無從另⾏判
決，⼜不能僅將原判決違背法令部份撤銷，⽽不利於被告之部
份，另以再審程序救濟，如前所述。究應如何審理，解釋理由書
並未明⽩指⽰、非常上訴審將無法進⾏其審判，此在適⽤上窒礙
難⾏者三。 

綜上各點分析，本解釋因受法條之限制，無從適⽤。若據本解釋
提起非常上訴，非常上訴審，除以其無理由駁回上訴外，別無合
法之途徑進⾏其審判。故本解釋似仍有修訂之必要。 



相關法令 司法院釋字第43號解釋

刑事訴訟法第394條、第420條、第441條、第445條
(57.12.05)

相關文件 抄⾏政院函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副本收受者：司法⾏政部

主 旨：刑事判決確定後，發⾒該案件認定犯罪事實不依證據，是

否即係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⼗⼀條所稱之審判違背法令，最⾼法

院檢復署與最⾼法院有不同⾒解，請轉貴院⼤法官會議惠予統⼀

解釋⾒復。

說 明：

⼀、司法⾏政部 64.08.07 台64函刑字第○六八⼆○號函略以： 

刑事判決未依證據認定事實，是否有不適⽤法則之違法，最⾼法

院檢查署與最⾼法院有不同⾒解，請核轉司法院⼤法官會議統⼀

解釋⼀案，經核其所據理由如次：

（⼀）按判決確定後，發現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者，最⾼法

院之檢查⻑得向最⾼法院提起非常上訴，乃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

⼗⼀條所明定，最⾼法院檢查署對於某⼀違反票據法案件，原確

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不獲⽀付⽀票六萬元，判處罰⾦銀元

六千元；惟案內證據僅有不獲⽀付⽀票⼀萬元，乃認該案件之審

判，有違刑事訴訟法第⼀百五⼗四條：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

之，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。」之規定，向最⾼法院提起非

常上訴，⽽最⾼法院則認非確定判決之審判違背法令⽽判決駁回

其上訴，形成最⾼法院檢察署與最⾼法院之意⾒不⼀致。

（⼆）關於與上述情形相同之案件，最⾼法院先後所持⾒解，計

分左列三種：

1 認非常上訴有理由，將原判決撤銷改為有利於被告之判決，如

六⼗⼀年台非字第八⼗八號判決，六⼗三年度台非字第⼀○號判

決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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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認非常上訴乃係以原判決確認之事實為基礎，如適⽤法律並無

違誤，縱因重要證據漏未調查，致確認之事實發⽣疑義，除合於

再審條件外，殊難依非常上訴救濟，⽽將非常上訴駁回，如六⼗

三年度台非字第⼀⼆七號判決，六⼗三年度台非字第⼀六六號判

決、六⼗三年度台非字第⼆○⼆號判決及六⼗四年度台非字第五

⼗七號判決是。

3 認本案原確定判決尚難認為違法，如原確定判決確係誤寫者，

可由原法院以裁定更正誤寫情形，顯⽰其主文與事實理由互相⽭

盾，再依非常上訴程序救濟，如最⾼法院六⼗三年度第四次刑庭

庭推總會決議是。

（三）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所⽰：「中央或地⽅機關，

就其職權上適⽤法律或命令所持⾒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⽤同⼀

法律或命令時，所已表⽰之⾒解有異者，得聲請統⼀解釋」之規

定，有函請核轉司法院⼤法官會議解釋必要。

⼆、按最⾼法院檢察署就其職權上適⽤法律所持⾒解與最⾼法院

適⽤同⼀法律所已表⽰之⾒解有異，且司法⾏政部所轉最⾼法院

檢察署之⾒解尚非無據，誠有統⼀解釋之必要，爰依司法院⼤法

官會議法第七條規定意旨，函請 貴院轉請⼤法官會議惠予解釋。




